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電話禮貌測試要點（基準）

1、 宗旨：為加強本局同仁電話禮貌，提昇為民服務品質，養成電話接聽禮儀，以切合行政院研考會、經濟部及水利署考核需求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依據：經濟部水利署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經水秘字第0九一五0四四四四七0號函「經濟部水利署推行為民服務工作平時考核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3、 對象：以本局局本部、各課室（工務所）、各管理中心（曾文二號橋售票站、風吹嶺售票站）同仁為測試對象，由秘書室採不定期方式，依「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為民服務不定期電話測試紀錄表」（如附表）進行測試。

4、 內容、標準：測試內容及評分標準如「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為民服務不定期電話測試紀錄表」。
5、 計分：每一受測單位，總分91分以上者特優，86分至90分優等、81分至85分甲、80分至71分乙， 70分以下丙。
6、 次數：為使電話測試達到預期效果，提昇同仁電話品質，不定期（一年至少六次）由秘書室，針對本局局本部、各課室（工務所）、各管理中心（曾文二號橋售票站、風吹嶺售票站）同仁進行測試（每期兩次）。
7、 結果：測試結果簽請  鈞長核示後，公布於本局網頁，並以A3格式製成海報張貼本局第一辦公處、第二辦公處、高屏堰、甲仙堰，牡管中心、阿管中心以資鼓勵，及影轉本局各單位知照。
8、 本要點（基準）簽請  鈞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